
附件1

2026年度“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”骨干人才

（科技平台）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总体安排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省委十届历次全会、省委人才工作会议、省委科技委会议关于科技人才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加大对“高精尖缺”人才和团队的引育支持力度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依据《河北省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管理办法》（冀才办〔2023〕5号），实施本项目。每个项目省级财政资金一次性支持40—60万元，项目执行期为3年。

二、支持重点
支持企业围绕我省重点产业创新发展，引进急需紧缺的“高精尖”人才，与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组建产业创新团队，联合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。优先支持我省8个重点产业（现代化钢铁、绿色化工、生物医药、电子信息、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、机器人、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、数字产业）、各市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龙头企业引进的高水平人才团队。鼓励各地立足我省产业实际，前瞻部署未来产业，开展人工智能、智能传感、集成电路、新型功能材料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绿色氢能、低空经济、固态电池、脑机接口、密码等前沿技术领域研究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本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责人、项目组成员等除应符合《2026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》要求外，还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申报主体为在河北省内注册、经营运行状况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骨干企业等科技型企业、省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及子公司等，具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科研资源、攻关产业共性技术的能力，能为团队完成研发、转化等目标任务提供平台、资金、设备、人力等要素保障。优先支持建有（为依托单位或共建单位）全国重点实验室、燕赵实验室、省重点实验室、省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平台的企业申报。

2.项目负责人应为省委、省政府有关人才政策中明确的引才范围，或掌握我省产业发展关键技术、同行评价高、企业急需紧缺的“高精尖”人才（应具有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重大科技专项、重点研发计划、重大工程项目等的经历，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）。项目负责人由企业近5年从省外引进（2021年1月1日以后），原则上应为1966年1月1日后（含）出生（对企业创新发展有重要作用且在职在岗的高层次人才，可放宽至1963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；“两院”院士不受年龄限制）。优先支持全职引进的高层次人才。

3.团队结构合理、分工明确，成员专业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，有一定合作基础。鼓励与省内外高校院所科技人才共同组建团队，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。团队人员总数不超过10人，其中，申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占比不低于60%，应为技术骨干，具备解决企业技术瓶颈问题的基础能力和实践经验。45周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成员占比不低于60%。鼓励具备较高创新能力与发展潜能的一线产业工人参与本项目。

4.项目应突出对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性、必要性与紧迫性，并明确拟解决的产业关键技术问题，采取的技术路线，制定明确的任务目标和详细任务规划，具有较好的预期产出。

5.企业自筹经费与省级财政拨款比例不低于2∶1。

四、绩效目标

项目绩效目标应突出对本产业及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方面的助力作用，在攻克产业关键共性技术，研发新产品、新装备、新专利、新标准以及培养创新型人才等方面明确任务目标。至少达到以下绩效目标：

1.解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1项，或转化应用科技成果1项并取得较好经济效益；

2.申请与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、动植物新品种权、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1项，或主导参与制定地方及以上标准1项；

3.合作发表与项目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1篇；

4.团队成员中的企业人员主持企业科研项目1项，或负责市级以上科研项目1项，或参与获得省级以上科技奖励1项。

五、组织程序

1.市县两级科技管理部门共同组织对申报单位进行实地考察，对申报团队工作任务进行评估，重点论证其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合理性，提出推荐意见。

原则上，各归口管理部门根据本地区产业发展情况，优先推荐省八个重点产业领域团队不超过3个，在此基础上，可再择优推荐本地区主导产业、107个重点县域特色产业或其他前沿科技领域团队不超过5个。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脑机接口、密码领域等前沿技术领域的人才团队可直接推荐，不占用推荐名额。
2.省科技厅按照项目管理要求组织评审，包括形式审查、会议评审和综合评审。会议评审主要组织专家通过审核材料、现场答辩等方式，重点对项目的重要性、创新性、合理性等进行评审。综合评审是在会议评审基础上，组织专家对团队与项目的综合情况进行评审，并提出立项建议。

3.对拟立项支持的团队，经省科技厅党组研究审定后，按程序给予立项支持。

六、申报要求

1.项目申报单位应提供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，以及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骨干企业等科技型企业相应资质佐证材料。建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，应提供相应佐证。

2.项目负责人应提供与项目申报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合作协议（合作期限应覆盖项目执行期），并提供本人身份、科研相关佐证材料。团队中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应提交工作合同。项目负责人超龄的，申报单位应对引进人才的必要性进行说明。

3.有合作单位的，应签订并提交合作协议。合作协议应明确申报项目名称、任务分工、知识产权归属、自筹经费缴付等内容，并签字盖章（单位公章）。

4.申请的省财政专项资金额度不能得到完全满足时，差额部分计入自筹，项目目标指标不得降低。

5.支持期内的河北省全职引进高层次人才计划和“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”等省级人才计划入选人才不得作为团队负责人申报。

6.被列入联合惩戒名单、记入科研失信记录的企业和人员，不具备申报资格。

7.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须对项目申报书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科研诚信要求贯穿项目申报及组织实施的全过程。

8.归口管理部门应严密组织推荐，并提交推荐报告。推荐报告内容需包括推荐项目产生程序、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介绍、项目所属的产业领域、项目实施对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等。

9.已获得其他科技项目（课题）资助相同或类似研究内容的项目，不得重复申报本项目。

七、形式审查要点

以下任何一项不符合的，则形式审查不予通过：

1.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责人、项目组成员等符合《2026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》和申报指南要求；

2.项目申报书按要求填写完整、规范，承诺书、盖章页及相关佐证材料齐全；

3.申请的省财政专项资金额度及配套资金符合指南要求；

4.项目执行期符合指南要求；

5.项目绩效目标符合指南要求；

6.有合作单位的，合作协议符合指南要求；

7.不存在重复、多头申报项目。
出现上述未能涵盖的特殊情况，经综合研判确定是否通过形式审查。

